2012全國醫師攝影比賽簡章
一、活動宗旨：為提昇生活品質、促進影藝交流，鼓勵醫師拿起相機，紀錄週遭環境與生活點滴，
          特舉辦此一攝影比賽，歡迎全國所有愛好攝影的醫師同好，將自己所見所聞，
          透過鏡頭的詮釋、紀錄並留下珍貴的畫面，特舉辦之。
  二、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中市醫師公會（四季攝影社）
      協辦單位：台中市攝影學會
  三、參賽資格：凡中華民國各縣市醫師公會之醫師會員均可報名參加。
  四、比賽題材：不限，以不違反善良風俗為原則。
  五、作品規格：1、作品得以正片、負片或數位格式拍攝，須沖洗成彩色或黑白照片參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作品長邊16吋，短邊不拘(如：16”x12”)，每人最多參賽件數限6件。
                2、作品必須單張，連作不收。不得裝裱、翻拍，不留白邊。
                3、每件作品均須貼附報名表。參賽作品規格不符者，取消參賽資格，不得異議。
  六、收件時間：101年5月15日至5月29日止（以郵戳為憑）
  七、收件地址：請以掛號寄至台中市醫師公會 收

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台中市西區公益路367號4樓之1   電話：04-23202009
                信封上請註明參加「2012全國醫師攝影比賽」字樣。
  八、評　　審：由主辦單位成立評審小組，公開評選(彩色與黑白照片混合評審)。
                時間：101年6月3日（星期日），下午2：00起。
                地點：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B1簡報室(台中市西區英才路600號)
  九、評選獎項：1、金牌獎：一名，頒發精美獎牌乙面、禮券一萬元。
            2、銀牌獎：一名，頒發精美獎牌乙面、禮券八千元。
            3、銅牌獎：一名，頒發精美獎牌乙面、禮券五千元。
            4、優選獎：六名，各頒發精美獎牌乙面、禮券二千元。
                5、佳作獎：三十名，各頒發精美獎狀乙張、禮券五百元。
               得獎名單於101年6月12日在主辦單位網站公布，並以電話通知得獎者，
               配合主辦單位活動頒獎，領取禮券及獎牌(狀)。
 十、其他事項：1、銅牌獎（含）以上各獎項，每名參賽者限得一獎，不得重複獲獎。
            2、入選以上作品不退件，得獎者應交付得獎作品電子檔(高於600萬畫素，

解析度2000dpix3000dpi以上之JPG或TIFF檔)，主辦單位有權於報紙、雜誌、

網站及各項媒體發表，不另致酬。
            3、未得獎作品於評審後一個月內自取，或附回郵信封予以寄還，否則恕不退件。
            4、參賽作品須為參賽者本人作品，並須擁有該作品之完整著作權。若有第三人對

               作品提出異議，並經主辦單位查明屬實者，主辦單位除取消其得獎資格，並追

               繳禮券外，其違反著作權之法律責任由參賽人自行負責，概與主辦單位無關。
            5、參賽作品於郵寄途中遭受損壞、遺失或延遲等情形，主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。
            6、凡參賽者即視同並接受本比賽簡章之各項規定，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有

               權得隨時補充或修正之。
附件：

★請詳填報名表與作品總表
註：1、本報名表可以原規格自行影印使用。

    2、請於每張參賽照片背面右下角浮貼本表格並填妥表內詳細資料。 

    3、亦可於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（http://www. tma .tw）
             台中市醫師公會（http://www.tcmed.org.tw）下載本表格。
「2012全國醫師攝影比賽」作品總表   總編號：          (由主辦單位填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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